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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声］

岁首之际
古代司法实践中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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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是 我 国 的 农 历 丙 午 年 ，也 就 是 马
年。马是人类的朋友，为养护好马、保护好马，
古今中外从不同角度制定了法律保护制度。

行政管理

我国早在 6000 年前便将野马驯化为家畜，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马成为交通运输的主要工具
之一，后又用于耕地与战争。历代都将马纳入
行政管理，形成了马政制度。

夏商时期设有牧师（主要负责畜牧管理与
相关土地事务）、牧正（主要负责畜牧驯养及牧
场管理）掌管养马业。周朝设有校人（负责马匹
管理）、质马（负责马匹鉴定）、巫马（兽医）、圉师

（负责马的调教与饲养）等职位，负责马的相关
工作。秦朝设有太仆，主管皇室车马及全国马
政。西汉时期，马政管理组织略有扩大，除设太
仆外，又在西部和北部边境地区增设六牧师苑
令管理畜牧事务，每令之下设三丞（秘书丞、太
常丞和宗正丞）为副手。汉武帝还根据具体情
况随时任命养马官吏。在唐代，马业管理权力
逐渐集中，太仆寺、驾部、尚乘局都是唐代中央
常设机构。太仆寺的职责主要有两部分：一是
负责皇帝及王公等人的乘骑、畜产品的供给；二
是负责各地监牧籍帐以及相关人员的考核等。
驾部管理官府的畜力和车乘的配给，特别是驿
站等交通用马。尚乘局的职能涵盖御马饲养、
车舆调配及马具保管等皇室出行保障工作。此
外，监牧作为基层的畜牧业管理机构，设有牧尉
和牧长，专门负责马匹等牲畜的放牧、管理等。

而 今 ，我 国 各 级 政 府 仍 然 在 强 化 对 马 的
行政管理。新疆的伊犁马是古代西域乌孙马
的后代，汉武帝曾给乌孙马赐名“天马”。该
马 具 有 体 格 高 大 、结 构 匀 称 、四 肢 强 健 的 特
征，是农村和山区较好的运载工具之一，很受
农民的欢迎。为加强对伊犁马的保护，《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伊犁马保护与利用条例》（以下
简称《伊犁马保护条例》）规定，自治州人民政
府、地区行政公署，优势产区县（市）人民政府
统筹伊犁马保护与利用，组织编制伊犁马产
业发展专项规划，将马产业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将伊犁马保护与利用经费列
入本级财政预算。

民事保护

为养好马，古代有鼓励养马和马料筹集、分
配的管理制度。

据《汉书》记载：“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
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

“复卒”意指充抵或折抵服兵役名额，即为官府
养一匹马能够免除三人的兵役或税费，目的是
鼓励民众多养马。吐鲁番出土的《唐西州高昌
县出草账》记载了官府向民间征收草料供马食
用的情况，要求少者交草料一束，多者数十束。
在宋代，官府的马生病，尤其是一些内科疾病，
会影响马的食量，所以规定每天仅配给病马
40%的草料。官马在驿道生病或其他因素减少
的，管理人员要组织治疗，并及时向上级报告。
在偏远地区，可以将病残马分配给缺马的军士，
但要进行登记，完善寄留手续。

对马的交易，古代也有严格的规定。
汉代已出现了马匹交易市场——马市。司

马迁的《史记》记载：“汉于边关与蛮夷通市，谓之
关市。”又据《汉书》记载，通过关市贸易准入汉朝
的物品种类有骡、驴、马、骆驼等牲畜及皮毛制品，
数目巨大。在从境外购马的同时，汉代为了防止
良马外流、保证官马的数量和质量，规定“马高五
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汉书·景帝
传》），为的就是限制匈奴和周边他国增强军事实
力。作为市场交易的货物，马也有浮动价格，居
延汉简中有“马五匹二万”“马一匹五千五百”“马
五千三百”的记载，而当时牛价远低于此价。

上述一些管理思想在《伊犁马保护条例》中
也得到了体现。该条例规定，第一，自治州人
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优势产区县（市）人民政
府组织开展选种选配、科学饲养、疾病防控，建
立伊犁马良种繁育体系。第二，自治州农业农
村部门应当制定伊犁马本品种选育方案，实施
本品种选育，巩固、提升伊犁马耐粗放粗饲、力
速兼备、适应性强、生产性能好的种质特性。第
三，鼓励支持建立马生产性能测定站，按照伊犁
马生产性能测定技术规程，开展马匹生产性能
测定和遗传性能评估。

刑事保护

历代刑法均将马作为重要财产来保护。
据《唐律疏议·职制》规定：“诸乘驿马辄

枉道者，一里杖一百，五里加一等，罪止徒二

年……经驿不换马者，杖八十。”凡是不走驿路
而走其他路的，要杖责，严重者可判处二年徒
刑；经过驿站不换马的，“杖八十”。还规定：“诸
乘驿马赍（捎带）私物，谓非随身衣、仗者。一斤
杖六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官员骑驿
马，绝对不准私带其他物品，这里的衣、仗，指衣
被、刀弓必需物品。如果私带了其他物品，“一
斤杖六十”，最高可判处一年徒刑。

根据《元史·刑法志》记载，流窜盗窃牲畜
者，在“倍赃”（指对盗窃、诈骗等财产性犯罪的
罪犯，除追缴其非法所得的“正赃”外，还要追缴
等同于“正赃”数额的财物作为惩罚）无法征收
的情况下，直接将盗贼发配充军；抢夺驿马者，
为首者直接处以死刑，从犯减罪一等流放；盗窃

御马者，初犯判处充军，若再犯则处以死刑。
宋代 《厩库敕》 规定，管理人员喂养官

马，膘减二分以上者，“笞四十”。兽医在一年
内 医 死 三 匹 马 ， 或 所 医 马 死 亡 率 达 到 30％
的，“杖六十”。

目前，我国刑法对盗马行为以盗窃财产罪
论处。《伊犁马保护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工作人
员在伊犁马保护与利用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他国家，也将马纳入动物保护法范
围。1821 年，英国议员马丁提出禁止虐待
马的议案，1822 年通过的《禁止虐待
动物法令》，也称“马丁法”。2016 年，
诺福克郡的一名男子因虐马被当地法
庭宣判剥夺养马权十年并处以 18 周监禁，同
时需交 1183 英镑的罚款。2024 年 1 月 17 日，韩
国首尔南部地方法院判处了一起虐马案件，涉
案的韩国广播公司 3 名工作人员因虐待马被
各处 1000 万韩元罚金，韩国广播公司被处
500万韩元罚金。

在马术项目中有一项马匹福利
准则，就是要求选手给马提供充足
干净的饮用水，保持其健康的体
重，关注马的情绪和饲养条件，
确保周围环境的安全，更不能虐
待马。

安德鲁·麦康农是美国著名马术
三项赛骑手。然而，自 2024 年起安德鲁
就陷入虐马争议：多名马场的工作人员向国
际马术联合会和美国马术联合会提交视频
与照片，指控安德鲁在训练时用缰绳或
鞭子虐待马。2025 年 1 月，国际马术
联合会仲裁庭对安德鲁给予 20 个
月的禁赛处罚。禁赛期从 2025
年 1月 8日起至 2026年 9月 8日
结束。他还被罚款 2500 瑞士法
郎。仲裁庭认定，安德鲁虐马行为
损害了国际马术联合会和马术运动的
声誉，违反了国际马术联合会总则，违反
了国际马术联合会关于马匹福利的原则。

2025 年 5 月，美国盛装舞步骑手塞萨
尔·帕拉因违反马匹福利原则被禁赛 15
年，这是国际马术联合会仲裁庭作出的
最严厉的处罚之一。帕拉还被罚款
15000 瑞士法郎，并被判令支付 1
万瑞士法郎的诉讼费用。帕拉
是国际马术运动的代表人物，曾
代表美国夺得 2011 年泛美运动会
金牌。2024年 2月，美国马术协会收到
了一些视频，其中“记录了帕拉在其佛罗
里达州私人训练场对马进行的令人发指的
虐待性训练”。国际马联立即对帕拉多年来
故意反复虐待其拥有和训练的大多数马匹
的指控展开调查。2024 年 5月 22 日，国
际马联仲裁庭对帕拉启动正式纪律
处分程序。帕拉被禁止参加任何
比赛、赛事或参加任何受国际
马联或任何国家联合会管辖的
相关活动。他还被禁止训练任何
在国际马联注册的骑手或在国际马
联注册的马匹。该处罚将于 2039年 2月
1日结束。

养马业现状

古往今来，马陪伴着人类一起走过了漫长
的历史。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2011 年末，全
世界有马 5847 万匹，马匹数量在 100 万匹以上
的国家有 11 个。我国是养马大国，全国存栏马
约 677 万匹，居世界第二位。我国的蒙古马是
世界十大名马之一。

马对人类生活特别是对游牧民族的作用，
是其他牲畜都无法代替的。尽管传统马业在下
滑，但现代马业却在兴起。1982 年中国马术协
会成立，并于 1983 年加入国际马联。中国马业
协 会 也 在 全 国 马 匹 育 种 委 员 会 的 基 础 上 于
2002 年成立。赛马场建设、骑马俱乐部、旅游
跑马场等实业不断增加，全国约有 200 家以上
的马术俱乐部。旅游用马更是越来越火，已
成现代消费方式之一。为配合现代马业文化
的需要，在北京建立了中国马文化博物馆，这
也是亚洲最大的马文化博物馆。 2024 年 4 月
28 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正式通过的《伊犁马保护条例》，是我国首个针
对特定马种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对马的保护
进入法治化新阶段。相信将来，马的开发与利
用的价值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在有关“年”的民俗叙事里，“年”曾以可怕
的“年兽”形象出现，象征秩序之外的混沌与威

胁，但人们发现“年兽”有三怕：巨响、红色
与火光，于是每年春节期间，民众放
爆竹、贴春联、点灯火，以吓跑“年

兽”，这些习俗又与驱邪避害、祈求平安
紧密相连。回望古代新年前后的司法实

践，法律恰如一股驯服“年兽”的力量，威严又
不失温情，于岁首之际，通过制度安排、仪式展
演、宣传教化等多重维度，展现出独特的人文

关怀。

法顺天时：
“天人合一”下的制度温情

传统中国的法律思想深
植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主

张 法 律 应 遵 循 天 地 四 时 运 行 之
“道”，认为司法活动必须与自然界的

生息规律相协调。
《礼记》强调人世活动须符合生产规

律，其中“刑狱与时令相协”的观念影响深
远，如春季对应天地之“生德”，是万物

复苏、生机勃发的季节，因此，孟春之
月“禁止伐木，毋覆巢”，以保护自

然之物的生长。《管子》亦记载
“春赢育，夏养长，秋聚收，冬
闭藏”，主张司法活动需顺应天

时。这一思想在汉代已渐趋制度
化，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进一

步强化了司法与时令的关联，主张社
会治理须与四季特性相应，“庆为春，赏
为夏，罚为秋，刑为冬”，认为春夏主生养，

秋 冬 主 肃 杀 ，司 法 活 动 亦 应 遵循此规
律。既然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司

法便应体现“生生之德”，避免在这
一时期执行死刑，以免违背天

地之道。
这一理念不仅反映了古人

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也为后世法
律制度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唐

代，已明确规定“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
决死刑”，通过法律的形式确保司法活动与

自然节律相契合，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此
制为后世律典所承袭，如《大明律》规定

“若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杖
八十”。清代律法更为具体，对秋审

等制度作出详尽安排，使死刑复
核和执行高度季节化，进一步
强化了这一原则在司法实践

中的落实。
此种“顺天行刑”的制度设计，

是统治者通过宽恤民命的仪式化之
举，将政治伦理与自然节律相契合，既彰

显其“民惟邦本”、契合天道的合法性与仁
德，也在客观上避免了在农忙时节或象征生
长的季节从事杀戮活动，体现了对民生与自
然规律的尊重。

礼法交融：
节庆仪式中的法律宣教

在新年这一特殊时段，古代
司法活动常呈现出鲜明的仪式
化与象征性特点，法律的威严借
助特定的礼仪得以体现和强

化。这种威严，最具代表性的，是源
于上古傩祭后又演化为官府驱邪的傩

戏仪式。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除夕这

天，“禁中举行大傩仪”，皇城亲事官等戴面
具、着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驱祟出城，谓之

“埋祟”。地方州县也有类似活动。这类仪式
除祛疫祈福之俗用外，从国家治理层面看，亦
象征着代表法律的官府对代表破坏秩序的

“邪祟”进行年度性的震慑，是法律强制力在
节庆中的含蓄表达，使民众在参与或观看中
无形感受国家权威的存在。

此类借助仪式实现教化的方式并非中
原独有，在边疆民族地区亦有体现，如每年
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西藏布达拉宫举行
的“羌姆”仪式，既是辞旧迎新的年节活动，
也是通过宗教舞蹈传达教义、强化秩序的文
化实践，体现了多民族社会法律与仪式交融

的治理智慧。
自古以来，岁首之际便是开展普法教育

的重要节点，统治者借助节庆特有的时机与
氛围进行法律宣传。《周礼》记载：“正月之吉，
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悬治象之法于象
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在正月初一
颁布治国法律，并将法律条文悬挂于宫门的
双阙之上，供民众观看学习，十日后收回。“悬
法象魏”，正是特意选择新年肇始、时节更新
之际，借助节庆期间民众关注集中、人心向新
的心理，使法律知识的传播更深更广。

此类仪式化治理的思路，亦体现在帝王
的非常规司法实践之中。以唐太宗纵囚之事
为例，《新唐书》载，太宗于贞观六年，“亲录囚
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
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
嘉其诚信，悉原之。”此举虽非年节特有，但其

“纵囚归家”与“如期来归”的时间安排暗合新
年所蕴含的团聚习俗，统治者通过仪式化的
司法活动，将“恤刑慎罚”的理念落实为彰显
仁德、教化人心的治理行为，是岁首之际法顺
天时、刑恤人情的具体实践。

封印停讼：
除夕司法中的柔性实践

若将视角从庙堂下移至州县日常，岁首前
后的司法实践更透露出浓郁的人文色彩。

在天理、国法、人情相协调的传统司法哲
学下，法律于岁首时节往往展现出其柔性的
一面。地方官员通常在除夕“封印”，暂停受
理普通词讼，给予了涉讼民众一个喘息与和
解的时机，如明代《西湖游览志余》中记载，除
夕“官府封印，不复佥押，至新正三日始开”。

清 代 沿 袭 此 制 ，并 在 仪 式 层 面 加 以 强
化。每逢岁末之际，负责天文观测、历法编制
的机构钦天监需于腊月十九至廿一之间择定
吉期，颁告各衙门循例封印；至次年正月，再
于同期择选良辰，提前晓谕，以启官署，开印
办公。

此举不仅是一项行政假期安排，更被赋
予了政事随天道休沐的象征意义。

古今鉴照：
传统智慧的现代回响

从“顺天行刑”的制度安排，到“悬法象
魏”的礼制宣教，再到“封印恤囚”的司法惯
习，岁首之际法律实践中的人文关怀贯穿于
国家治理与社会日常，指向一种象征性的秩
序重建。它借助年节这一特殊时间节点，对
过去一年所积的具体纠纷或抽象“邪祟”进行
仪式化清算，从而在万象更新之际重申法律
所维护的社会秩序，强调其背后应然的伦理
价值，揭示了传统中国法律不仅是惩恶之器，
更是导善、教化、安顿人心的治理艺术。法
律，在新年的语境中，染上了一层合乎天时、
体恤人情的温情底色。

这种将法律实践与文化节庆深度融合的
治理智慧，对当代法治建设不乏启示意义。法
治权威的最终确立源于公民内心的认同与信
仰。古代岁首之际法律实践有意柔化法律的
刚性，凸显其背后的仁政，将外在规训转化为
文化自觉，在实践中通过仪式展演营造法治情
境、借助特定时段进行普法教育、在严格执行
中注入人性体恤等思路，至今仍具参考价值。
例如，可通过庄严的法庭仪式、富有情理法的
判决文书说理，以及在元旦、国家宪法日等关
键时间节点开展主题鲜明的公众开放日、法治
宣讲活动，使抽象的法律原则变得可感可知，
使法律精神从文本走入生活，在公众心中从

“他律”转化为一种具有亲近感的“自律”。
古代岁首之际法律实践所投射的人文

光辉，映照出中华法系融天理、国法、人情
于一炉的治理哲学。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
法治体系，既需要理性的规则与程序，也需
要 能 够 呼 应 人 心 、浸 润 传 统 的 温 度 与 柔
性。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今天，我们更应自觉地转化这份厚重
的历史资源，让公平正义不仅在制度文本
中确立，更能在具体的社会生活情境中被
民众真切地感知、认同与珍惜，实现“法安
天下，德润人心”的善治境界。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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